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莆城民〔2022〕25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别：D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莆田市城厢区十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20211058号建议的答复
 
戴树忠等代表：
你提出的关于将山坑村列入革命老区村的建议（第20211058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1980年恢复我省各级革命老区办事机构后，各地对革命老根据地的重新认定做了大量工作。1983年8月，省老区办与省计划委员会根据国家计委有关文件精神，联合下达了闽计〔1983〕综字6号和闽政老办〔1983〕010号文件，明确划分我省革命老根据地的标准，各地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进行了老区乡（镇）、村（居）的核实。
[bookmark: _GoBack]1992年2月，省老区办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老区办报备的材料，编印了《福建省老区乡村名册》。在此基础上，2003年又对名册进行了重新修订，2007年10月对老区县（市、区）、乡（镇）、村（居）再修订。此后，只对撤销、合并的革命老区村（居）进行增减。
在此感谢戴代表对我区革命老区的关心和支持，我局将进一步做好革命老区的工作，并且，下一次如有调整老区名单，将按照规定予以上报。
领导署名：郑向高
联系人：郑国金 
联系电话：2628996



莆田市城厢区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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